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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澳門早在回歸前就存在着獨特的土地法問題：沙

紙契問題。持有沙紙契的市民認為沙紙契問題是歷史

遺留下來的問題，政府應尊重歷史，不應因為改朝換

代而不承認沙紙契1，而政府的立場是不承認沙紙契有

任何法律效力，連澳門的司法機關對沙紙契亦持不支

持的態度，澳門終審法院亦曾透過第 32/2005 號終審

法院裁判宣稱“特區範圍內的所有土地，除了在特區

成立之前已獲依法確認屬於私人的之外，均屬國家所

有。因此，在特區成立之後不能產生新的私有土地”，

此判決其實無異於否定了沙紙契。既然沙紙契是清朝

遺留下來到今天的土地契約，但澳門尚未見有從《大

清律例》為根據去分析沙紙契問題的法學研究，為此

本文從法制史角度切入，以《大清律例》為根據對沙

紙契問題進行分析，以期可以得到未提出過的新觀點。 
 
 
二、《大清律例》下的土地買賣制度 
 
所謂沙紙契，是指昔日以沙紙塡寫的土地或房屋

契據，來源可追溯至清朝時期，當時為一份清政府認

可的地權契約，由於契約行文於沙紙上，故俗稱“沙

紙契”。 2  沙紙契基本上分為兩種：第一種為“紅

契”，是由清朝香山縣政府發出的契據，因上面蓋有

官府紅印而得名，持契人需向政府繳稅和登記；第二

種是普通私人沙紙契，是民間私下買賣土地或房屋時

由一些有輩份或有社會地位的鄕紳作見證而定下的契

據。3 沙紙契除上述兩種外，實際上還牽涉另外兩類

情況：一種是後來才出現的稟紙契，即在政府稟紙上

貼有印花和有中間人簽名的私人買賣憑證，但沒有經

過有效的官方認可手續；最後一種是沒有任何契據，

不過和鄰近的人沒有發生過土地所有權糾紛，這類型

的土地可以是各有不同的情況，有的土地是開荒地，

由私人自行開墾種植或蓋房子，但有關居民與其他村

民相安無事；有的則是先人祖傳遺留下來(這種土地本

文統稱之為默認契) 。4  
在分析以上各種沙紙契前，須先瞭解《大清律例》

規定的土地制度，尤其是土地買賣制度的內容。根據

《大清律例‧戶律‧田宅律》，在清朝時人們如要買賣

土地，先由賣買雙方達成買賣意向，以私人文書寫具

買賣契約，然後買賣雙方在中見人(證人)監理下當面

實施交割(出讓)手續。買方需交足土地價款(地價銀)，
賣方需在田契上畫押(代簽章)，賣方以田契交換買方

款項，完成土地所有權的有償轉讓。同時還需將賣方

過去所負的賦稅一併轉移到買方名下。出讓的土地今

後將由業戶管業。這種民間私人買賣土地所訂立的契

約文書稱之私契，或稱白契。私人土地買賣手續完成

後，還需找到地方里長坊長辦理土地過戶交割的法定

手續，由里坊長一人隨同業戶去州縣(澳門在清代屬廣

東承宣布政使司香山縣5)辦理正式過戶手續。在印成

官契紙、契尾上填寫私契已載明的內容，並繳納契稅，

由州縣發給官契和契尾，一式三件聯套當面在騎縫處

蓋上州縣大印，取得官方的認可始算正式完成土地買

賣和地權交割法定手續。契尾前半幅給業戶收執，後

半幅歸州縣存檔備案，再由州縣負責造冊登記送布政

司查核。業戶必須將私契(白契)、官契(紅契)、契尾(契
稅單)粘貼在一起，作為完整土地買賣的憑證。6 在買

主向官府辦理納稅、糧差過割手續完畢後官府方會發

給契稅單並將之粘連在土地契約後。契稅單分為兩

聯，一聯稱為“大尾”，粘連原契，用縣印蓋給與業

戶收執；另一聯稱“坐尾”，由官府存根備查。到了

光緒年間，土地契約開始啓用三聯契紙。這種契紙的

第一部分是用毛筆字書寫交易雙方的契約，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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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張印出來的“地契官紙”，而最後部分則是字迹

要稍顯淡些的契尾。7 晚清時代，清政府為了防止舞

弊，在紅契訂立辦理過割手續時尚會檢驗清田執業單

據，在呈驗明白後，即在原主都圖冊內註除，並填發

給推單(又稱推稅單、撥稅單或割稅票)，以便現業主

收入本戶。推收後，將舊除新收現管產業填入推收管

冊內，付業戶執照。8 所以一份正式且為《大清律例》

承認法律效力的土地契約並不是“一紙文書”，而是

多份文書的集合體，而且除了土地契約外地主還會擁

有其他一系列由清政府開具的文書。 
 
 

三、審視各種沙紙契的效力 
 
各類沙紙契在《大清律例》裏的效力並不一樣。

首先是稟紙契，從稟紙契的內容和性質就可知道稟紙

契是根據澳葡法律簽訂，而不是根據《大清律例》簽

訂，所以稟紙契不屬《大清律例》的事物，根據澳葡

法律簽訂的稟紙契在《大清律例》下沒有效力的結果

是不言而喻的。何況稟紙契只不過是在私人買賣憑證

上貼上印花和加上中間人的簽名，澳葡當局所要求的

法律程序尚未完成，根據澳葡當局的法律，稟紙契亦

不具有轉移土地所有權的法律效力。簡言之，不論是

根據《大清律例》還是澳葡當局的法律，稟紙契都不

足以成為擁有土地所有權的憑證。 
接着是默認契，默認契沒有任何契據，但根據《大

清律例‧戶律‧田宅律》規定地主不但會有經由官府

鈐印的土地契約，而且還必須擁有官府針對其擁有的

土地而刊發填給的田稅執照，否則有關官民皆會從重

治罪，在《大清律例》規定下的地主不會沒有任何清

政府刊發填給的土地憑證。9 這是因為中國向來以農

立國，地稅是封建政權的主要財政收入，向地主徵納

的稅糧是國家財政命脈所在，如果擁有土地而不納稅

糧將會危及國家的財政，中國歷代皇朝厲行丈量土地

和制訂周密詳盡的田宅律令就是為了防止地主隱瞞擁

有的田產數量暪稅逃稅損害國家財政收入，所以《大

清律例》不容許人民自行開墾土地而不作登記或者沒

有官府刊發填給的土地憑證。雖然清政府亦有獎勵墾

荒的政策，但墾荒取得土地後仍須取得官府刊發填給

的土地憑證，在減免稅賦的優惠期過後仍須交納稅

糧。而任何擁有土地的人民都須擁有由政府刊發填給

的土地憑證以備繳納稅糧時查照，如果沒有或者所載

的資料與官府存檔的資料不合，有關的官民都會受

罰。其實不止是墾荒，單是藉着修建堤圍圈築而尚在

形成中的土地已須在官府登記和領取由政府刊發填給

的土地執照。 10  所以縱使因為種種情況沒有土地契

約，至少仍會有土地執照去證明土地是清政府所認

可。土地版籍是政府對平民進行地稅徵收工作的基

礎，土地的物主是誰直接影響着如何辨識繳納地稅責

任的承擔者和確定地稅金額多寡，是帝國的經濟核心

利益所在，而且土地兼併和過度集中更是中國歷代王

朝滅亡的常見原因，所以清政府十分重視土地權利的

移轉和監控，自然就不會容許無須政府手續任由民間

私下買賣土地。不論是買賣還是自行墾荒，只要在《大

清律例》的規定下是合法擁有土地的人，手上是不會

沒有任何由清政府刊發填給的土地憑證，《大清律例》

不但沒有默認契制度，而且是禁止沒有土地憑證的土

地，如果發現擁有土地但沒有土地憑證，不但土地所

有權不會得到承認，還會被追收欠稅和杖責一百，土

地更會被充公。11

然後是白契。如前所述，《大清律例》規定地主必

須擁有官府刊發填給的土地憑證，若是買賣土地，還

須要在官府進行買賣行為和辦理繳稅過戶等法律手

續。曾有論者指出，在葡萄牙控制澳門後，在澳門的

華人一切土地交易仍在香山縣(即今中山市)衙門進

行。12 如果民間自行買賣能夠得到清政府承認，在交

通不便而且治安不靖的當年，人們沒必要不遠千里攜

帶巨款(為何是巨款，本文將會在後文有解說)到香山

縣衙進行土地買賣交易。這段歷史亦從側面反映了清

朝時土地交易不但須到官衙進行，而且這概念在當時

的民間已是根深蒂固。白契是民間私人買賣土地的契

據，沒有在官府辦理過割手續也沒有繳交稅款，根據

《大清律例‧戶律‧田宅律》中“典買田宅”規定，

“凡典買田宅不稅契者笞五十仍追契內田宅價錢一半

入官不過割者一畝至五畝笞四十每五畝加一等罪止杖

一百其不過割之田入官”，所謂“過割”，是指“典

買之後，當報官推收過戶，納糧當差也”。而“推收”

就是指“由賣者推出與買者收管也”。簡言之，過割

就是將土地交易資料和土地新業主的資料登記於官方

記錄內，以確定徵納稅糧對象。13 從中可知《大清律

例》不光是禁止不符合其規定的土地買賣，而且會對

不在官府進行土地買賣手續的人視為逃稅而科處重

罰，涉及的土地亦會沒收入官。其實晚清時期珠江三

角洲地區的土地買賣契約多不完備，賣買雙方都想方

設法逃稅，假契帶來的土地爭議更是層出不窮。白契

在廣東的廣泛流行而且被社會認同，是封建政權的腐

敗無能，土地管理和稅收制度無能的表現14，但是執

法不嚴並不改變白契因為不符合《大清律例》而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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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相關土地按律應被沒收入官的後果。 
最後是紅契。根據《大清律例》紅契是清政府所

承認的契據，不過仍須考慮其他因素才能判斷持契者

是不是真的地主。首先清朝時的土地契約不是“一紙

文書”而是多份文書的集合體，只有蓋上紅色官印的

契紙不是完整的土地契約，正規且有效的紅契尚會連

有契尾；然後地主除了紅契外還會擁有清政府發給的

田稅執照、推單等一系列文書，清朝時的地主不會只

有土地契約而無這些文書，時至今日這些文書在內地

的博物館仍可找到文物原件，內容清晰可見。其次，

即使齊備此等文件，還須注意澳葡政府雖於 1851 和

1864 年分別佔氹仔和路環，但澳門的華人的土地交易

仍在香山縣(即今中山市)衙門進行，直到 1869 年 1 月

才有首宗在澳葡政府進行房地產物業登記的土地15，

因此有部分紅契是在《大清律例》因為澳葡政府控制

澳門而喪失效力後方簽訂出來，所以即使是紅契，也

要注意紅契的簽訂日期才能判別有關土地契約在《大

清律例》下是否真的有效。再次，從經濟學角度分析

亦能解釋為何人們對沙紙契感到難以置信。紅契所涉

土地約為 117,260 平方米，涉及 30 戶16，平均每戶擁

有 5.863 畝土地(1 畝等於 666.67 平方米)。在嘉慶道光

年間地價每畝超過 50 兩17，購買近 6 畝的土地需要至

少 300 兩，然而根據《戶部則例》，清朝的官員即使是

一品大員，一年俸銀亦只有 180 兩，亦即是兩年的年

俸才有可能買得起，當年澳門因為香港的開埠而經濟

急速衰落，路氹等離島的經濟一直不發達，離島的人

口總數不滿一萬，單是 1878 年，根據當時澳葡當局所

進 行 的 人 口 統 計 ， 當 年 澳 門 的 離 島 人 口 只 得 約

8,00018，澳門經濟當時持續在走下坡路，人口不多、

經濟不發達的小島是否真的能產生出經濟能力如此強

大的富戶，經濟能力強得有能力出價約 300 兩去購買

即使是一品高官亦需兩年年俸才買得起的田地？而且

此等級數的富戶在這個經濟不發達的小島不只有一

戶，而是有 30 戶之多，這難免令人感到難以置信。其

實曾有論者指出，沙紙契的真確性經常受到質疑還有

一個官方不願說明的理由：大多數出示沙紙契所涵蓋

的土地，都是離島地區山地，面積極大，使人懷疑該

契約的可信性。故《土地法》雖經歷年修改，但始終

不願解決沙紙契問題。19

 
 
四、沙紙契不獲特區政府承認的原因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知道，根據《大

清律例》，在清朝時擁有土地的人必會擁有相關土地的

紅契以及一系列由官府開具的文書，所以按照《大清

律例》，四類沙紙契中只有部分紅契有可能獲《大清律

例》承認土地所有權，其餘類別都不是《大清律例》

規定下可以得到土地所有權的契據。 
雖然人們無法完全排除有部分沙紙契是《大清律

例》規定下真實有效的可能性，但特區政府已表明不

會承認沙紙契20，法院亦已判決沙紙契並非土地所有

權的法定憑證，有關土地屬國家所有21，即是說不管

沙紙契是真是假都一概不予承認。究其原因是因為沙

紙契雖然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但《澳門基本法》

第 7 條已規定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已依法確認的

私有土地外所有土地都屬於國家所有，因此沙紙契涉

及的土地是否得到承認的關鍵不在於沙紙契的真假和

當時的效力，而是在於該土地的所有權是否已獲回歸

前的澳葡當局承認，已獲澳葡當局承認的澳門特區就

承認，不獲澳葡當局承認的澳門特區就不承認，兩者

掛鈎，同時《澳門基本法》沒有給予特區政府酌情處

理的權限。沙紙契不獲特區政府承認的原因其實在於

澳葡當局不承認其土地權利在先，所以特區政府按照

《澳門基本法》第 7 條將一切回歸前仍未被確認為私

有土地的土地一概列為國有土地──不管該土地上有

沒有沙紙契，也不管沙紙契是真是假。 
如果單從《大清律例》的角度出發，四類沙紙契

的效力如何已經相當清晰，然而本文想借此機會提

出，如果澳門特區承認沙紙契的話會出現以下的風

險。首先沙紙契的數量其實並不確定，雖然有論者指

出過沙紙契共涉 71 戶22，但是沒有人知道甚麼時間會

有人從祖屋故居床底下的遺物中“發現”出以前從未

為人所知的沙紙契，如果澳門特區承認沙紙契，此消

息一出，屆時可能會有大量以前從未曝光的沙紙契在

社會上被“發現”出來，涉及沙紙契的土地所有權問

題恐將會比現時更為錯綜複雜，利益牽涉面更廣更

深，政府更難解決。而且這些沙紙契所涉及的土地不

一定只限於現時為人所知的沙紙契土地，屆時目前已

被普遍以為是國有土地的土地將會被主張為私有土

地，局面更加複雜，對政府而言這會是一個比現有沙

紙契問題更需要政治技巧才能解決的問題。其次，各

塊涉及沙紙契的土地之間並非沒有爭議，如果有涉及

沙紙契的土地是涉及一張以上的沙紙契(例如這些沙

紙契所主張的土地有部分互相重疊)，政府若在鑒別古

物科技仍未完善的今天無法判別到底那一張沙紙契內

容是虛假，此等土地所有權爭議可說是無法解決；在

地產發展商購得沙紙契土地進行開發時，若有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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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另一份沙紙契聲稱他才是真正的土地所有權人，

要求地產發展商金錢補償，或者訴至法院要求停止工

程，屆時地產發展商的發展計劃何日方可完成可說是

遙遙無期，而且會持着另一份“新發現”的沙紙契向

地產發展商索要金錢補償的人在理論上是可以有無數

個，“新發現”的沙紙契數量也可以是無數張，金錢

補償金額亦難以估算，令土地開發成本無法預估，在

商業角度來說這猶如財務黑洞。由此可知承認沙紙契

效力將會出現很多難解的弊端，本文相信這些弊端是

特區政府除了因為“《澳門基本法》已有規定”和“對

沙紙契的真實性存疑”之外，另外一項不願承認沙紙

契的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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